
內政部役政署 國內役男短期出境線上申請  一次告知單 
請上內政部役政署官網申請，網址: https://www.ris.gov.tw/departure/app/apply/addPage 

快樂出遊  不會卡關        計畫出國短期觀光旅遊的役男， 
多用網路  少用馬路        不必麻煩您親自到公所申請囉! 
不論在學或不在學均可申請，記得事先利用網路申請出境核准 
全年 365 天無休，全天 24 小時服務，不用出門就能一指搞定 
核准日起，1個月內可多次使用出境，停留最長不得逾 4個月 

 

 

 

 

 
 

民國 88 年次(含以前)尚未服役的役男，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內政部移民署開始管制出境，請於

預定出國日前一個月內(建議 25 天內申請)，連結內政部役政署系統事先提出線上申請出境核准。 
北屯區公所提醒年屆 19 歲(含 88 年次以前出生)依法尚未服役的役男，請於預定出國日前一個月

內連結進入系統線上申請出境，經核准後可利用印表機，或就近前往便利商店 ibon 便利生活站列印
「役男短期出境核准通知單」，併同有效之中華民國普通護照，於出國當天持憑出境通關，使用效期
為申請核准當日起「1個月內、可多次使用」出境有效，每次出境國外停留最長「不得逾 4 個月」。 
舉例：107年 1 月 1 日出境後，出境國外停留期間不得逾 4 個月，應於 107年 5 月 1 日(含)前入境， 
結果：107年 5 月 2 日入境則算逾期，逾規定期限返國者返國當年及次年限制出境至服完兵役為止。 

為簡政便民節省您的寶貴時間，內政部役政署已經建置完成「役男短期出境線上申請作業系統」，
於106年1月1日起正式開放役男利用網路線上申請，改以「役男短期出境核准通知單」取代於護照加
蓋「役男出國核准」章戳。不論是「在學」或「未在學」之役男，經系統查核無兵役管制情形者(列
入徵集對象)，立即回復核准出境，多用網路，少用馬路，以達到全年365天無休，全天24小時服務。 

役男進入役政署網站役男短期出境線上申請頁面閱讀過申請須知後，輸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
護照號碼、出生日期，護照效期截止日期及預計出境及入境日期欄位。依照國際慣例護照有效期限須
6 個月以上始可入境其他國家，役男申請出境填報出境欄位，應注意護照效期是否為 6 個月以上。 

點選「申請結果查詢」，輸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出生日期資料後，即可查詢核准紀錄，可列
(補)印「役男短期出境核准通知單」。預計出境及入境日期欄位是為便於役政人員辦理後續役男徵兵
處理作業所設置，因此役男填具預計出境或入境日期如有錯誤，核准後並不影響其出國效力，該系統
尚無申請修正及撤(取)消功能。請注意：電腦瀏覽器建議使用 Google Chrome 54.0、IE 11.0 版本、 
Firefox 49.0 版本、Safari 10.0 以上版本瀏覽器。(使用智慧型手機上網，建議改為「電腦版操作」) 
諮詢電話：內政部役政署：049-2394438 中部辦公室。內政部服務熱線:1996(系統操作諮詢)。 

 
受理對象： 

1.役男年齡：屆 19 歲之年 1 月 1 日起至 36 歲之年 12月 31 日止 
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具我國國籍在臺灣地區曾設有戶籍男子。 
年齡計算：當年-出生年（例：民國 107年－88年次＝19 歲）。 

2.87年次 1月 1 日至 12月 31 日出生之役男於民國 106年期間 
「兵役年齡」皆為 19歲。 

使用說明： 
1.出境有效日期：於表單核准期限內出境(1 個月內多次有效) 
2.出境期限：每次出境停留最長不得逾 4個月。 
3.所填資料經電腦查對檔案資料，無兵役管制者立即回覆。 
4.役男應注意護照效期是否為 6個月以上以維護您出國權益。 

無法受理情形： 
1.經通知徵兵體檢處理。2.已列入梯次徵集對象。 
3.役男已出境尚未返國前，不得申請再出境。 
4.非受理對象。        5.輸入欄位資訊錯誤。 
6.役男出境，請於出境前 3日至 30日間提出申請， 
預計出境日期大於申請日期 30 日以上者將不予受理。 

(例：役男預計 107.5.1出境，請於 107.4.1以後申請， 
過早申請者，例如:107.3.20，系統將不予受理。) 

□完全瞭解並同意上述事項 

內政部役政署 Qr Code 

2.內政部役政署（線上申請頁面） 
1.申請須知（重點摘要） 

http://s01.calm9.com/qrcode/2017-06/PC5VEE9PFQ.png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役男進入申請頁面，輸入基本資料欄位後，無兵役管制情形者（管制情形：已列入梯次徵集對象），
請務必列印役男短期出境核准通知單，持憑出境，役男申請短期出境作業已改為線上申請，不必親自
到區公所臨櫃申請，內政部已經取消中華民國普通護照加蓋「出境核准」章戳規定，並以核准通知單
取代於護照加蓋出境核准章戳方式。(     區公所 人文課 諮詢專線：04-00000000 出境承辦人) 

 
 
 

臺中市    區公所人文課  祝您  假期愉快  旅途平安 

 

以下役男請勿由上方網址 https://www.ris.gov.tw/departure/進入申請出境 

一、出境就學役男及僑民身分役男（請向內政部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提出申請 04-24725103） 

二、經國內就讀學校推薦或奉派出國實習或交換學生役男（請於市政府核定出境日前 1個月內 

持護照正本及核准函至全國各鄉鎮市區公所役政單位，加蓋役男出境核准多次有效章戳） 

3.內政部役政署（申請結果查詢頁面）…請列印核准通知單 

範例 

樣張 


